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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總說明 

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八

十八年八月十一日發布施行後，曾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修正、九十六

年七月十一日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公布，依據同法第五十一

條第二項「前條及前項之服務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於必要時，應就其內容、實施方式、服務人員之資格、訓練及管

理規範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規定授權修訂；另現行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院長（主任）及相關工作人員資格係訂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

及人員配置標準，其中部分人員資格與本辦法所定規定不同，致產生法

規競合，且因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並未將機構之工作人員資格授權於

上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訂定，爰配合將相關人員資格規定於前開標準

內刪除，回歸本辦法之規定並予以整併。又社會工作人員資格配合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規定修正，為保障已

在機構實際從事社會工作人員權益，如已依原資格規定於機構從事社會

工作者，得於原職繼續服務至離職、調職或轉任為止。 

另因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院長（主任）資格，原考量機構型態特殊

且複雜，除相關專業資格外，要求需具有相關社會福利機構之工作經

驗，始得擔任機構之院長（主任），老人福利機構及兒少福利機構皆有

類似規定。惟考量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樣態多元，且政策上持續推動各項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爰考量各項服務間之專業管理人員可流動，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院長（主任）、副院長（副主任）資格放寬有身心障礙

社區服務工作經驗，亦可採計，惟專科以上非相關科系及高中（職）學

歷畢業者，則須有社會福利機構相關專業人員之工作經驗。修正重點如

下： 

一、配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社會工作人員資格刪

除，合併修正本辦法社會工作人員之資格。（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增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院長（主任）、副院長（副主任）之資格條

件，並合併一般機構及住宿機構規定條文。（新增條文第十五條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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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訂訓練及管理辦法未規定之工作人員資格條件。（新增條文第十

五條之二） 

四、配合新增第十五條之一院長資格，其相關科系之認定亦由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文字。（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五、因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規定修

正，增訂已在機構提供服務者之保障條款。（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六、明定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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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社會工作人員應具

下列資格之一： 

一、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

。 

二、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

作相關科、系、所、

學位學程畢業或取得

其輔系證書。 

三、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

師考試應考資格。 

四、高等考試、普通考試

或相當高等考試及普

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社

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

，並具一年以上社會

工作相關工作經驗。 

 

第三條 社會工作人員應具

下列資格之一： 

一、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 

二、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

相關科、系、所、學位

學程畢業或取得其輔

系證書。 

三、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考試應考資格。 

現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社會

工作人員資格係訂於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

標準，因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並未將機構之工作人員資

格授權於上開設施及人員配

置標準訂定，爰配合將相關人

員資格規定於前開標準內刪

除及移列，回歸本辦法之規定

並予以整併。 

第十五條之一 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院長（主任）及副

院長（副主任）應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

作、醫療、復健、護

理、教育、心理等相

關科系、所（組）畢

業，並具二年以上社

會福利機關（構）或

身心障礙社區服務

工作經驗。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曾接受相關專業人

員培訓一百六十小

時，並具二年以上社

會福利機關（構）或

身心障礙社區服務

工作經驗；服務住宿

機構者應具四年以

上 社 會 福 利 機 關

 一、本條新增。 

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

人員配置標準（下稱本標

準）第七條規定，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院長（主任）

及副院長（副主任）除本

標準另有規定外，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一、專

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醫

療、復健、護理、教育、

心理等相關科系、所（組

）畢業，並具二年以上社

會福利機關（構）工作經

驗。二、專科以上學校畢

業，曾接受相關專業人員

培訓一百六十小時，並具

二年以上社會福利機關

（構）工作經驗。三、高

中（職）以上畢業，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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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工作經驗。 

三、高中（職）以上畢業，

曾接受相關專業人

員培訓三百二十小

時，並具四年以上社

會福利機關（構）工

作經驗；服務住宿機

構者應具六年以上

住宿機構社會工作

人員、護理人員、教

保員或訓練員服務

工作經驗。 

 

受相關專業人員培訓三

百二十小時，並具四年以

上社會福利機關（構）工

作經驗。小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院長（主任），得

兼任鄰近地區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院長（主任）。

但以兼任三所以下，且服

務總人數一百人以下為

限。」另本標準第十一條

住宿機構之院長（主任）

及副院長（副主任），應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一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

、醫療、復健、護理、教

育或心理等相關科系、所

（組）畢業，並具二年以

上社會福利機關（構）工

作經驗。二、專科以上學

校畢業，曾接受相關專業

人員培訓一百六十小時

，並具四年以上社會福利

機關（構）工作經驗。三

、高中（職）畢業，曾接

受相關專業人員培訓三

百二十小時，並具六年以

上住宿機構社會工作人

員、護理人員、教保員或

訓練員服務工作經驗。」 

三、將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院長

（主任）、副院長（副主

任）資格規定自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

置標準移列，並將一般資

格及住宿機構之資格整

併。另考量身心障礙者之

服務多元，且政策上持續

推動各項身心障礙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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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式服務，爰考量放寬非

住宿式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院長（主任）、副院長

（副主任）資格，如有身

心障礙社區服務工作經

驗，亦可採計，惟高中（

職）學歷畢業者，維持仍

須有機構之工作經驗。 

第十五條之二 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

準第六條第一項所定工作

人員除符合第三條至第五

條規定外，應符合下列資

格： 

一、護理人員：經護理人

員考試及格，並領有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核發之護理師證書

或護士證書。 

二、行政人員：高中（職）

畢業，並具相關工作

經驗。 

三、相關專業人員：應具

備相關專業資格。 

 一、本條新增。 

二、將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

及人員配置標準第六條

第一項所定各類工作人

員資格規定，如：社工員

、教保員或訓練員、生活

服務員於本辦法已有規

定，缺漏護理人員、行政

人員及相關專業人員規

定則自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

移列於本辦法增訂本條。 

第十六條 第三條至第七條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

一所稱相關科、系、組、

所、學位學程，由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之。 

第十六條 第三條至第七條

、第十四條所稱相關科、系

、組、所、學位學程，由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之。 

配合增訂第十五條之一院長

（主任）、副院長（副主任）

資格，本條新增第十五條之一

之相關科、系、組、所、學位

學程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文

字。 

第十九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日修

正施行前，依相關法規取

得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

人員資格者，得於原職繼

續服務至離職、調職或轉

任為止。 

第三條所定社會工作

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第十九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日修

正施行前，依相關法規取得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

員資格者，得於原職繼續服

務至離職、調職或轉任為止

。 

 

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

則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二

十日修正發布，第五條第

四項已明定，具有第一項

各款資格之一者，限於中

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得應本

考試。一百零六年起，第

五條第一項各款資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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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第三條第三款資格

服務於身心障礙福利團體

、機關（構），自一百零

六年一月一日起不具社工

師應考資格者，得於原職

繼續服務至離職、調職或

轉任為止。 

再具有社工師應考資格。 

二、對於原以一百零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應考資

格在團體、機關（構）內

擔任社會工作人員者，一

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因

不符該條第二項資格者

，無法再以具應考資格身

分擔任社會工作人員。為

保障目前已實際從事社

會工作人員權益，本條新

增第二項規定，如已依上

開考試規則第五條第一

項資格規定於身心障礙

福利團體、機關（構）擔

任社會工作人員者，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日起須將

名單報給主管機關核備

後，仍得於目前服務之身

心障礙團體、機關（構）

擔任之社工現職繼續服

務至離職、調職或轉任為

止，惟有任何變動情況則

不再予以保障。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三月三十日修正之

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

日施行。 

明定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